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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98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外籍學生校外實習及工

讀問題之淺析 

二、議題所涉法規命令 

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、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、

勞動基準法、就業服務法、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

辦法、入出國及移民法-申請外籍學生工作許可證、教

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

作業要點、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開班規範、新南向

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注意事項、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

程注意事項、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

手冊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緣起 

據報載，由於去（2018）年多所大專校院「新南

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」（以下簡稱專班）爆發外籍生

打黑工、被剝削事件，教育部近日發函給所有大專校

院，要求必須明確區隔「實習合約」與「工讀合約」，

兩者不能混淆，其中更不能訂有給學校或仲介的「代

扣款項」，以保障學生勞動權益。此外，教育部也決

定自 108 學年起，要求專班校外實習必修學分改為至

多 1/2，其餘則是選修學分，且學校不得強制學生修

讀選修的校外實習課程
1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林志成，杜絕打黑工保障學生勞動權益 教部明定 分割實習、工讀合約，中國時報，第 A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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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現況問題研析 

1.專班招生及開班數統計 

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，教育部於 2017 年推動

大專校院辦理相關的產學合作國際專班，招收外籍

學生來臺就讀。根據教育部統計，106學年度核定

174 班、5,680個名額，最後開了 92 班、2,931 人

註冊。107學年度核定 102班、招收 3,870人，最

後有 3,255人註冊，開 89班
2
。 

2.專班校外實習課程之相關規定 

依據教育部訂頒之「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

開班規範」，辦理四年制學士班之專班，其「校外

實習」自大二起始得推動。但非自大二起得逕行規

劃高比例天數或時數之校外實習課程，循序漸進始

屬合宜。另仍須兼顧理論課程教學需求，每週安排

一定天數在校上課，且以於週一至週五日間排課為

限。二年制專班之校外實習規劃方式，考量二專班

至少需修讀80學分，二技班則至少需修讀72學分，

始符合畢業資格。為兼顧理論與實務教學需求，並

確保學生學習品質，此類專班自二年級下學期起始

得開設全學期校外實習課程。專班所進行之校外實

習學分數上限，分別為四年制學士班至多36學分；

二年制學士班至多 20 學分；二年制副學士班至多

22 學分。另依教育部「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師生實

務增能實施要點」之規劃，專班校外實習課程學分

數與學習時數之對應基準為 1 學分至多實習 80 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版，2019 年 5 月 13 日。 
2 馮靖惠，新南向產學班 107 學年名額砍三成 科大：經濟部幫忙找職缺，聯合晚報，2018 年 12

月 1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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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。 

3.外籍學生在臺工作規定 

外籍學生在臺能否「打工」？依「就業服務法」

第 50 條規定，外籍學生須事前向勞動部申請工作

許可，取得許可後才能在臺工作。另依「雇主聘僱

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第 30 條至第 35條規定，

來臺就讀正式學制之外籍學生入學後即可向勞動

部申請。外籍學生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 6 個月，其

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，每週最長為 20 小時。不過，

若外籍學生因在臺修習大專校院校外實習課程，而

需到企業端實習時，依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2 日臺

教高(四)字第 10201408148B號令，須釐明及認定

「校外實習」課程是否確屬「課程學習」之範疇。

經學校確認該校外實習如屬「課程學習」之範疇者，

按勞動部 102 年 9 月 2 日勞職管字第 1020074118

號函釋之意旨，得無須申請工作許可證(亦即不受

每週 20小時之限制)，依學校訂定之校外實習相關

規範、學校與實習機構所簽訂之實習契約辦理。如

不屬「課程學習」範疇者，則須依「就業服務法」

及其相關法規辦理
3
。 

4.相關問題之衍生 

新南向政策立意良善，有學者表示，若好好執

行，能達到四贏：學校有生源、幫東南亞國家培育

人才、適時彌補台灣企業缺工問題、也能鞏固臺灣

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。不過，自去年起，接連傳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條件科，有關報載「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」淪為學工 本局提醒說

明，2018 年 12 月 28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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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工風波與仲介買賣學生疑雲，讓原本立意良善的

四贏策略變調，還可能以全盤皆輸收場
4
。此外，

亦衍生如次問題：（1）校方違法透過仲介招生。（2）

校外實習內容和所學科系專業無關或相去甚遠。（3）

假實習、真打工：將實習與打工混為一談，甚至以

實習課名義掩護非法打工。（4）超時實習及工作，

讓外籍學生無法負荷。（5）實習津貼或工讀薪資被

苛刻或代扣。（6）外籍學生被迫簽下非法打工契約，

當中更包含保密條款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針對專班衍生之各種問題，主管機關教育部雖已提出

幾點具體改進措施，以保障外籍學生的學習及勞動權益。

但本文認為上開措施尚不足以導正現有亂象，僅提出以下

幾點淺見供參： 

（一）新南向專班之學工或黑工亂象其實是果，國內產業

缺工及少子女化導致生源不足才是因。只要這兩個

根本問題沒有獲得有效解決，違法透過仲介招生以

及「假留學、真打工」的變相發展事件就會層出不

窮，無法根除。 

（二）教育部最近雖發函給所有大專校院，要求必須明確

區隔「實習合約」與「工讀合約」。但合約分開簽署，

不一定真能杜絕亂象，而是要有更系統性的完整法

律規範，以保障實習生權益。實務上，校外實習課

程與打工、工讀易生混淆，以至於產生爭議。而此

現象並非僅發生在新南向專班外籍學生身上，本國

學生亦時有所聞。近年來，政府雖相當重視且積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彭杏珠，教育新南向政策變調 從四贏變全輸？遠見，2019 年 3 月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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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各項落實大專學生校外實習策略，期望能縮短

學用落差。但大專實習生不若高中建教生，未能享

有專法保障其實習權益。是以，一勞永逸方式應是

加快校外實習專法法制化的進程。  

（三）教育部係大專校院學生實習事務之主管機關，故大

專校院辦理新南向專班衍生之爭議事項理應由其想

方設法加以解決，並無疑義。不過，校外實習涉及

面向甚廣，仍須仰賴各相關主管機關群策群力。以

校外實習職缺之開發來說，產業主管機關經濟部當

有更積極之作為，鼓勵優良產（企）業合作辦理校

外實習課程，並且提供符合專業發展的實習機會。

另一方面，勞動主管機關勞動部對於學生於實習期

間之各項勞動條件與遭遇之勞資爭議、工傷等情事，

更應本於職掌提供各項建言與因應策略，包括實施

勞動檢查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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